附件：
三明市沙县区2025年度
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三明市财政局 三明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2025年度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贴等资金的通知》（明财（建）指〔2026〕6号）和省、市制定的《福建省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福建省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管理办法》、《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使⽤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制定《三明市沙县区2025年度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贴资金分配方案》，由于该项资金申报工作为跨年申报，因此上级下达我区2025年度补助资金对应2024年度申报项目资金。具体如下：
一、资金总额 
上级下达我区2025年度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贴资金共计523.19万元，其中：农村客运补贴资金455.96万元，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67.23万元。
2、 分配依据
依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规〔2023〕6 号）、《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规〔2023〕7号）、《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规〔2023〕8号）、《三明市交通运输局 三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明交规〔2023〕2号）、《三明市交通运输局 三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使⽤管理实施细则>等的通知》（明交规〔2024〕2号）等文件要求。
三、分配对象 
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农村道路客运发展、等级客运站、巡游出租车、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四、分配公式 
（一）农村客运
某企业补贴资金=上级下达我区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该企业在册车辆运营月座位数÷全区农村道路客运总在册车辆运营月座位数）。 
（二）农村道路客运发展
某企业补贴资金=上级下达我区补贴资金×（该企业在册车辆运营月座位数÷全区农村道路客运总在册车辆运营月座位数）。
（三）农村客运站点
按农村客运站点项目省上考评得分获得上级下达补贴资金。
（四）等级客运站
按等级客运站项目省上考评得分获得上级下达补贴资金。
（五）巡游出租车
某企业补贴资金=上级下达我区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该企业出租车总在营月数÷全区出租车总在营月数）。
（六）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某企业补贴资金=上级下达我区补贴资金×50%×（该企业新能源公交车数量÷全区新能源公交车数量）+上级下达我区补贴资金×50%×（该企业新能源公交车标台数÷全区新能源公交车标台数）。
五、具体分配情况
（一）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
2024年度，本年度上级补贴资金146.01万元，依据月座位数占全区的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如下：
	序号
	企业
	核定辆数（辆）
	核定月座位数（座）
	分配资金
（万元）

	1
	福建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沙县分公司
	
56
	
14772
	
136.114

	2
	沙县佳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5
	
1074
	
9.896

	合计
	61
	15846
	146.01


（二）农村道路客运发展
2024年度，本年度上级补贴资金193.18万元，依据月座位数占全区的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如下：
	序号
	企业
	核定辆数（辆）
	核定月座位数（座）
	分配资金
（万元）

	1
	福建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沙县分公司
	
56
	
14772
	
180.087

	2
	沙县佳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5
	
1074
	
13.093

	合计
	61
	15846
	193.18


（三）等级客运站
2024年度，本年度上级补贴资金96.77万元。按省上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和市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序号
	企业
	分配资金（万元）

	1
	三明汽车北站
	48.385

	2
	沙县汽车站
	48.385

	合计
	96.77


（四）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
2024年度，上级补贴资金25.93万元，依据巡游出租车在营月数占全区的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如下：
	序号
	企业
	核定辆数（辆）
	核定在营月数（座）
	分配资金
（元）

	1
	福建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沙县分公司
	
18
	
216
	
46558

	2
	沙县闽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
	
239
	
51515

	3
	福建省沙县金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63
	748
	161227

	合计
	101
	1203
	259300


（5） 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2024年度，上级补贴资金41.30万元，依据新能源公交车辆占全区的比例和新能源公交车标台数量情况进行分配，具体如下：
	序号
	企业
	新能源公交车辆占全区比例（%）
	新能源公交车辆占全区比例分配资金（元）
	新能源公交车标台数量
（标台）
	新能源公交车标台占全区比例（%）
	新能源公交车标台占全区比例分配资金（元）
	分配资金
（元）

	1
	三明市同城快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40.58
	

83797.10
	

69.2
	

49.18
	

101562.19
	

185359.29

	2
	沙县闽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9.42
	

122702.90
	

71.5
	

50.82
	

104937.81
	

227640.71

	合计
	100
	206500
	140.7
	100
	206500
	413000



（六）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统筹
[bookmark: _GoBack]省级下达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20万元，依照三明市2025年度资金分配方案，给予沙县区用于水上搜救站点和应急保障物资方面，该项资金由区交通运输局统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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